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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華民國無緣舊金山和會 

  自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後，究竟北京或台北孰應代表中國政府，

曾困擾國際社會長達二十二個年頭，該項爭議在聯合國中被稱為「中國代表權問題」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ssue）。1而當1951年美、英兩國籌組對日合約相關事宜時，

對於該如何邀請中國代表參與合約之簽訂，兩國間出現了立場上的差異。根據中華民國

駐美大使館於該年4月11日向台北所作報告，英國政府在4月10日曾將一份備忘錄交予美

國政府，主張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對日和約，而台灣則應歸還中國。2倫敦當局所以

採取這一立場並不難理解，因為英國早在1950年1月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就維持

英、中關係而言，斷無主張在台北的蔣介石政府作為中國代表出席對日和會之道理。 

  然而美國當時仍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且在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自願軍介入朝鮮戰

場後，美、中關係急遽緊張，當時美國最重要的對台政策，就是不讓台灣落入共黨陣營

之手，3因此對於英方的立場，自然無法贊同。為此美國國務院主責對日和約事宜的顧問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951年6月親自走訪倫敦，返回華府後6月15日特地與中華民

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舉行會談，當面向顧維鈞解釋他此行與英方達成的折衷協議：「由若

干國家與日簽訂多邊條約，另由日本自主決定與何方中國商訂大致相同之雙邊和約」。4

此即該年9月於舊金山舉行之對日和會，台北與北京當局皆未獲邀參加的緣由。 

  美、英之間的這一協議，勢必引起中華民國政府不滿，顧維鈞當場向杜勒斯抱怨：

「現美、英擬將我除外於多邊和約，而聽我另訂雙邊和約，是對我歧視，不以平等待我

國……。」杜勒斯亦老實不客氣以英國方面的說辭回敬：「英之反對，謂貴國國府簽

字，不能對大陸發生效力，此點余無法辯駁，問閣下設身處美境地，將如何應付？」5簡

言之，中華民國政府雖口口聲聲堅持擁有全中國主權，然事實上並無法對中國大陸地區

施行有效統治權。這是1949年12月遷台的蔣介石政權的真實處境，再怎麼以國家主權原

則、法理代表權等說辭，要其他國家相信中華民國仍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皆是

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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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徐待時機的吉田內閣 

  既然台北當局無法出席舊金山和會已成定局，只剩「由日本自主決定與何方中國商

訂大致相同之雙邊和約」單一選項，於是蔣介石政府擬定了三項基本原則，作為後續與

日本進行媾和談判的依據：「（1）我國必須維持和對日作戰各盟國平等的地位；（2）

中日雙邊和約應和金山和約內容大體相同；（3）日本和我國簽訂雙邊和約，必須承認我

政府對中國領土的全部主權。」6
 

  根據蔣介石日記所載，自英、美達成協議，日中和約俟其他同盟國家與日本簽署多

邊和約後，再由日本自主決定與哪一個中國簽約之後，中華民國對日和約的決策，就由

蔣介石親自主導，他甚至召集黨、政相關官員，分別組成「對日和約指導小組」和「對

日和約研究小組」，作為擬定對日和約相應對策的幕僚編組。甚至從1952年2月兩國開始

舉行籌備會議到4月28日正式簽約為止，蔣介石都持續掌握進度並下達指導方針。7從中

不難看出，企圖藉由對日和約簽定來為「中華民國擁有對中國領土的全部主權」背書的

最主要決策者，正是蔣介石本人。蔣介石不僅試圖要求日本必須在和約中承認中華民國

仍擁有中國大陸主權，同時對於他的政府無法出席舊金山和會，感到無比痛心。他除了

在日記中留下「心神悲憤，不知所止」的描述外，還認為：「此舉如非天地末日之來

臨，即為世界人類悲劇慘禍之開始，豈僅中華民族之奇恥大辱而已哉。」8
 

  然而自認為在與交戰各國簽定和約之後，即已重獲主權國家自主權力的吉田茂政府

來說，究竟要選擇與台北或北京簽署和約，必須視日本的國家利益來決定。吉田茂1951

年10月28日在參議院會議上表示，日本將從現實外交出發，自主決定對華政策。吉田內

閣正從通商貿易方面考慮對華關係，如果中國（北京）同意，日本打算在上海設立貿易

事務所。9兩天後（10月30日），吉田茂在參議院答詢參議員羽仁五郎提問時更表示：

「日本現被定為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但即使有此權限，關於如何行使此權，亦應考慮

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係，不擬輕予決定。」10換言之，即使日

本政府曾在舊金山和會之前，向美國協商代表杜勒斯承諾會以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作為

和談對象，11然而在9月8日《舊金山和約》完成簽字之後，日本開始降低與台北就雙邊和

約進行協商的積極性，遲遲不肯明確表態。12
 

  坦言之，日方的這一遲疑，無疑來自中華民國的管轄區域，事實上僅剩台灣一島，

如果日本逕與台北方面簽署雙邊和平條約，套用吉田茂在日本參議院的說法：「日本現

被定為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一旦與台北簽約，即表示日本不認為北京政府代表中

國，如此一來固然滿足了蔣介石的虛榮心，卻必須承擔失去與北京進一步謀求親善關係

的可能性。而這種未來可能的親善關係，不僅止於拓展雙邊經貿往來，13同時也包括政治

外交、民間往來、文化交流等方面。吉田政府的這一審慎，其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蔣

介石政府的反應，則是怒不可遏。在吉田於參議院講話隔日（10月31日），中華民國外

交部長葉公超約見美國駐中華民國公使藍欽（Karl L. Rankin），要求美國持續向日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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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葉公超說：「余覺吉田最後一次聲明不僅使我方驚愕，抑且構成對於自由世界之一

項挑釁行為。……如吉田所述各節未被誤傳，余恐余將不得不以相當難堪之言詞而有所

聲述。」14而蔣介石更在日記中批評吉田茂「氣焰高張」、「得意忘形」。15
 

  蔣介石的這份怒氣，在日方人士看來，或許同樣難以理解。政治與外交講究的是實

力原則，蔣介石政府已敗退台灣，卻還要各友好國家政府不論形式上或實質上承認其代

表中國，未免強人所難。1951年10月蔣介石特別派遣心腹董顯光前往東京以了解吉田內

閣的想法，董顯光與吉田內閣的官房長官岡崎勝男有一場歷時一小時的對談，岡崎先以

一種比較委婉的外交辭令說明何以遲遲不與台北展開協商：「我國即將成為自主國

家，……此後我國外交政策，必須以我國本身利益為先決問題。……我國所顧慮者，深

恐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後，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故不得不設法避免此種

情形。」16
 

  不知董顯光哪裡來的底氣，在聽聞岡崎的說詞後，竟立即反駁：「除重要共黨人員

外，其他中國國民均反對共產主義，而以100％之熱忱傾向國府，余意貴國如循與國府親

善之途徑以行，中國國民必完全贊成而對貴國更形親善。」如果董顯光真的相信他所說

的這一套，那麼顯然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高層，正陷入到某種集體的迷思或催眠之中，以

為該政權仍然獲得全中國人民的衷心擁戴。同時，出於同樣的集體心理狀態，何以蔣介

石及其支持者始終拒絕承認，也不願意相信該政權其實已無法代表中國，便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解釋。 

  然而董顯光可以深陷這一迷思不肯自拔，卻無法說服岡崎勝男同意這種論調。於是

岡崎明白告訴董顯光：「我國現在政策即為徐待時機，至少在已簽訂之和約未批准之

前，17不致有何行動，俟我國獨立自主後，自將充分研究於何時與中國簽約以及與何一

中國政府簽約，我國固極敬重國府，所惜者國府領土現僅台灣耳。」18
 

  岡崎勝男講得直率而坦白，台北當局無法說服日本接受其仍代表中國的最重要原

因，就是國民黨政府所控制的領土僅剩下台灣。吉田政府為顧及日本國家利益，當然不

能對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北京政權視若無睹。 

參、《吉田書簡》 

  日本對於與哪一個中國簽訂和約，採取徐待時機態度，但是蔣介石卻沒耐心等待。

蔣介石之所以著急，因為舊金山對日和約已經簽署，根據《和約》第23條，只要日本及

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共十一個國家（美、英、法、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荷蘭、紐西

蘭、菲律賓、錫蘭、巴基斯坦）之過半數「存放其批准文件」，和約即對該批准國發生

效力。而蔣介石在1951年9月4日即舊金山和會當天，召開會議研擬對日和約的原則方

針，其中一條即是「須與多邊和約同時生效」。19何以蔣介石非堅持必須與《舊金山和

約》同時生效不可？說穿了，只是滿足自己「與各盟國平等地位」的虛榮心而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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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岡崎勝男的說法，吉田政府在多邊和約未批准（生效）之前，都不打算對日中和約

有任何行動。吉田的作法，在於等待日本成為正常國家後，藉由選擇與哪一個中國簽

約，來突顯日本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自主性。 

  只是如此一來，不僅違逆了蔣介石企圖彰顯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和其他二戰

同盟國一樣享有平等地位的虛榮心，同時也讓居中協調的美國臉上無光。尤其，如果吉

田政府最終選擇與北京簽訂和平條約，則無異與美國的對台政策相左。須知自從韓戰爆

發，美國宣布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以來，尤其1950年10月之後中國出兵朝鮮半島，美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正式處於敵對狀態下，美國尤需固守包括台灣在內的第一島鏈，

以在西太平洋防堵共產勢力向外擴張。華盛頓希望東京選擇與台北簽訂和約，這一決定

符合當前美國外交及軍事政策，亦有助於美國鞏固與台灣蔣氏政權之間的關係。 

  為此，負責全盤對日和約工作的國務院顧問杜勒斯1951年12月特地跑了一趟東京，

向吉田政府下達最後通牒，如果日本方面未能明白表示願意與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締

約，那麼對日和約有可能將無法在美國參議院獲得批准。20杜勒斯同時交給吉田茂一份由

杜勒斯起草的文件，要求吉田茂以個人名義發表。 

  最終吉田茂接受了杜勒斯的要脅，以自己名義發布了被稱為《吉田書簡》的這一封

「致杜勒斯信函」，主要內容如下： 

我國政府現準備如中國國民政府有此願望，即儘速在法律上可能時，依照多

邊和平條約內所揭櫫之原則，與該政府締結一項將重建兩國政府間正常關係

之條約。該項雙邊條約之條款，關於中國國民政府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在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控制下及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我方願迅速與中國

政府探討此案。 

至於中國共黨政權，該政權事實上現仍被聯合國判定為侵略者，且聯合國已

因此而建議對抗該政權之若干措施；日本對該項措施現正贊同，將來亦必贊

同……復查1950年在莫斯科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係以對付日本

為目的之軍事同盟。而在事實上亦有甚多理由相信，在中國之共黨政權，現

正支持日本共產黨圖以暴力推翻日本現政府之憲政政體。鑒於此等考慮本人

可向閣下（按：指杜勒斯）保證，日本政府無意與中國共黨政權締結雙邊和

約。21
 

  這封信函所繫日期為12月24日，日本官方1952年1月16日將全文對外發布，同日美國

駐台北公使藍欽親自將一份副本送交蔣介石，蔣介石讀後的感想是「聞之為慰」、「此

乃半年來之奮鬥所致」。22
 

  吉田茂這封在半受迫狀態下對外公開的「致杜勒斯信」，由於表明日本將與在台灣

的國民黨政府簽訂雙邊和約，並依照聯合國決議斥責北京政權為「侵略者」，基本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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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蔣介石的期待。惟信中對於未來與台北所簽雙邊和約之適用範圍，採取的表述方式

是「現在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控制下及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這一點，蔣介石

則深深不以為然。 

  遠在舊金山和會尚未召開前的1951年8月，美國為了安排日後東京與台北簽訂雙邊和

約，已一再向國民黨方面表示「在中國方面實施範圍問題必須獲得適當解決」。23所謂

「實施範圍問題」，說穿了，就是上文杜勒斯及岡崎勝男一再向中華民國外交官們（顧

維鈞和董顯光）挑明的事實：國民黨政府如今所實際控制的領土，只剩台灣。即使美國

願意強力主導由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雙邊和約，但明顯此和約之效力無法及

於中國大陸。基於國際條約中相關各造權利義務的明確性要求，實施範圍之地理界限的

確必須加以釐清。 

  於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擬出了一項表述方式：「關於中華民國部份，本約應

適用於現在其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葉公超將這一表述方式送交蔣介

石核准，蔣氏明顯不悅，他在日記中留下如此感想： 

彼以為於我國體無傷，殊不知該約如一有條件或限制，將成為我國之致命傷

也，其後軍民皆須聽命作戰，為人作嫁，絕無價值矣。彼美艾24賣華害華，而

今則又來訴情，要我承認其賣華條件矣，能不痛憤，乃決堅拒，不容其所

請，即使今後美援斷絕，或對日雙邊協定亦不能簽訂，坐失機會，亦所不恤

也。25
 

  蔣介石常常藉其日記發洩不滿或憤怒情緒，甚至撂下狠話，不惜玉石俱焚等等。然

而現實世界縱有諸多不如意事，事實終歸是事實。蔣介石固然認為葉公超所擬之表述方

式「將成為我國之致命傷」，但又無從否認其所實際控制地區僅剩台灣。想要美國、日

本，甚至全世界都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仍擁有全中國主權，無異癡人說夢。岡崎勝男說得

直截了當：「所惜者，國府領土現僅台灣耳」。蔣介石聽到這種話或許怒火中燒，但回

歸現實，與日本的和約還是必須簽，更何況這還是美國幫台北爭取到的福利，否則，吉

田政府原本打算再觀望一陣，看看局勢發展，試探北京態度。或許，日本最終將選擇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真正之中國也說不定。26蔣介石一天到晚要全世界所有人承認他在

台北所領導的政府仍代表全中國，殊不知，不論美國或日本，都知道這只是一件國王的

新衣。不戳破它，只因為當時美蘇對抗的全球冷戰局勢，不得不然。 

  最終，斤斤計較於所謂「國體」的蔣介石，還是默默接受了「關於中華民國部分，

本約應適用於現在其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這一表述方式，否則，1952

年的《日華和約》談判如果破局，蔣介石想要搶在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當天與其

他同盟國平起平坐的期待，只會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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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華和約》27 

  1952年2月17日，日本國外相、全權代表河田烈抵達台北，28
 19日下午四時，日華雙

方開始展開正式協商前的籌備會議。隔日（2月20日）上午則正式召開第一次會議。29中

華民國全權代表由外長部長葉公超擔任，副代表則是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胡慶育。日本

方面除河田烈外，首席團員木村四郎七當時為日本國駐台北海外事務所代表。30
 

  一俟正式會議開始，葉公超隨即就蔣介石相當在意的吉田茂首相在日本國會表示此

次與台灣簽約係「有限度的地方條約」一事，31向河田烈表示抗議。32此事之緣由，應該

與1952年1月下旬至2月初，吉田茂赴參、眾議院答詢時所發表的若干言論有關。1月25日

當日本民主黨眾議員苫米地義三質詢時問及《吉田書簡》中有關「現在所有及將來可能

控制之領土」究竟是什麼意思時，吉田茂回答： 

台灣政府，現在實際支配中國一部領土，而行使其統治權，吾人與現實統治

其領土之台灣政府，進入某種關係，並不為奇……33
 

  另外當眾議員岡本愛祐問及日本政府是否不認為「國府」為中國之統一政府，而視

之為「以限定地區為領土之政府，並與之締結和約」時，吉田回答： 

與台灣政府間締定條約，並非即認為對方代表中國而與之締結和約，目前台

灣政府，在某些地區握有統治之實權，日本係根據此種事實，謀求友善關

係，而與之締定講和條約……34
 

  類似之問答，吉田雖然沒有明白講出「有限度的地方條約」，或點破蔣介石的政府

為「地方政府」，但類似含義，早已呼之欲出。1月30日日本外務省政務次官石原幹市郎

在回答眾議員質詢時，對於蔣介石政府的地位，作了極其拐彎抹角的解釋，他說： 

（日本）政府並不認為國府係一地方政權，而認為係目前在台灣及其周圍行

使主權之政權，相信國府方面必能理解此意。35
 

  2月1日日本社會黨眾議員西村榮一詢問吉田茂：「承認台灣政府一事，吾人是否可

視為承認一亡命（流亡）政權？」吉田茂回答： 

對台灣政府締結條約，與所謂「選擇兩個中國」之問題不同，本人認為與台

灣政府之間，進入和平關係，固屬甚佳，同時亦期待將來能與整個中國締結

條約，本人從未說過「不以中共為對手」……36
 

  從以上日本國會的問答可以看出，吉田內閣為了向國會和日本大眾解釋何以選擇與

台北簽訂和約，不得不費盡唇舌，左閃右躲，一方面不能直白承認台灣政府不代表全中

國，另方面也不能直接認定台灣為「地方政府」，同時又要否認日本的中國策略為「兩

個中國」，卻又表達出願意與北京發展關係的意圖。這樣子千迴百轉的外交辭令，固然

表面上是用來應付國會殿堂上議員們所期待的直球對決，然而事實上，確實也顯露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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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得罪美國、安撫台北，同時又不忘向北京送出秋波，吉田內閣左支右絀的窘境。 

  當然，會陷入這種尷尬處境並非日本自己的選擇，而是在東亞已被納入美蘇冷戰的

局勢下，為了讓《舊金山和約》能順利過關，也為了維持與美國的戰略安全關係，日本

政府不得不採取的立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蔣介石持續強迫所有仍與台

灣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必須認定中華民國政府才是中國真正代表，不得採取「兩個中

國」或「一中一台」立場。蔣介石這一外交策略，日後在其日記及公開講話中，逐漸形

成所謂的「漢賊不兩立」論述。37然而這種在外交場域上與北京共產黨政權作殊死對決的

外交策略，風險相當高，在蔣介石有生之年，尤其以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證明這種外

交上的你死我活「零和」戰術，事實上等同外交自殺。38
 

  從《日華和約》簽訂前台、美、日三邊互動的過程，可以看出日本事實上並不急於

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對紛擾未休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作出表態。從岡崎勝男對

董顯光的談話，再到吉田茂本人在國會的答詢內容，都可以看出這一點。日本國會議員

不停就這個問題質詢吉田茂內閣，就是因為《吉田書簡》一發表，倉促決定與在台北的

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和約，明顯不符1951-1952年間日本較有利的中國政策，甚至可能是非

常糟糕的外交抉擇。石田茂會作出這一決定，當然不是因為思考邏輯與蔣介石一般，或

是出於對蔣介石的尊敬或感佩，而是忌憚遭到美國國會杯葛。蔣介石最終靠著杜魯門政

府幫忙，強押吉田茂政府簽訂和約，或許在當下的時間點，取得了一場小小外交勝利，

但卻為日後二十年的外交總潰敗，埋下伏筆。 

伍、結論 

  1949年12月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因1950年6月朝鮮半島戰爭的爆發，扭轉了徹底

覆沒的噩運。然而這樣的慘況，並沒有讓蔣介石放棄反攻復國的心念。隨後至少二十年

間，蔣介石集中全國主要軍、政力量，將所謂「動員戡亂」當作政權的最核心政策。 

  歷史證明，蔣介石事實上從來沒有機會可以反攻大陸；但在他有生之年，為了實現

這一海市蜃樓的夢想，究竟犧牲了其他多少國家大政？其實反攻大陸作為最高國策，並

不意味外交戰場上需要搭配「漢賊不兩立」的零和戰術。朝鮮半島上兩個國家都是聯合

國會員國，並不妨礙兩國政府均高喊國家統一，甚至威脅以武力消滅對方。蔣介石要求

他的外交官員配合他的意志，在外交戰場大搞「漢賊不兩立」政策，其決策的理性依據

究竟何在？ 

  本文從《日華和約》簽訂前的協商過程，試圖說明蔣介石無視國際上「中國代表

權」挑戰的險峻程度，癡心追求要其他國家都戴上特殊型號有色眼鏡，把台灣看成全中

國。即使1950年代初期小小地得償所願，代表「全中國」與日本簽了《日華和約》，同

時又仰仗美國的幫忙，暫時挺住了在聯合國內的「中國代表權」爭議。然而，這種暗自

竊喜，事實上只是延後及粉飾了日後外交領域的全體挫敗。蔣介石作為一名獨裁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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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方針的決策權力從來不必真正向誰負責，所有忤逆他個人意志的官員或政敵，要不

是遭到罷黜或流亡海外，要不就身繫囹圄。蔣的自以為是，包藏著他難以名狀的虛榮心

及對於外交工作的無知，最終為中華民國帶來莫大災難。歷史又一次證明，讓吉田政府

心不甘情不願的《日華和約》，即使短暫滿足了蔣介石個人的虛榮感，卻完全不是中華

民國的外交勝利，反而埋下了日後毀滅的種籽。 

【註釋】 

1. 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Yakov A. Malik）率先於1950年1月10日在安全理事會第

459次會議上提出排除國民黨政府代表，並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席次之合法

代表的提案。此一爭議最終於1971年10月25日於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常會上通過第

2758號決議獲得解決，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被以「蔣介石代表」的身分遭逐出聯合國。

相關過程，可參考李福鐘，《台灣全志‧卷七 外交志‧國際組織篇》（南投：國史

館台灣文獻館，2015年），頁13-171。 

2. 「駐美大使館致電台北外交部」（1951年4月11日），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

《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台北：編者，1966年），頁76。 

3. 這是1950年10月20日駐美大使顧維鈞和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會談時，杜勒斯對顧維

鈞所作的綜述。見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八分

冊，頁148。 

4.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78。事實上，美、

英此一有關日中和約另行簽訂的決議，已先於1951年6月14日由媒體搶先披露，根據

蔣介石日記所載，蔣本人即透過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獲得此訊息。見呂芳上主

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台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

正文教基金會，2015年），第九冊，頁679。 

5.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79-80。 

6.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台北：作者，1966年），頁689。 

7. 參考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679-682、690-694、702-

703、708-709、711-713；第十冊，頁6-7、12、18-20、23-38、48-51。 

8.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713。 

9. 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年），頁18。 

10.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174。 

11. 杜勒斯1951年6月曾將此訊息傳遞給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見中華民國外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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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139。 

12. 田恒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106-107。 

13. 根據當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的說法，1951年當下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額，

約占日本全年進出口總額的10％左右，見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

中日和約的關係》，頁169。另據日本海關統計，1951年日中貿易總額為二千七百萬

美元，其中日本出口五百萬美元，進口則為二千一百萬美元。見田桓主編，《戰後中

日關係史年表（1945-1993）》，頁19。 

14.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175。 

15.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736。 

16.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170。 

17. 舊金山對日和約最終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 

18.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170。 

19.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712。 

20. 當時美國參議院內有強大的「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幫蔣介石政府關說，同

時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復在政壇及輿論界掀起反共旋風，導致有五十

六名參議員連署對白宮施壓，要求必須在日本與國民黨政府簽訂和約的前提下，參院

始會批准舊金山和約。見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頁46。 

21.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頁186-187。 

22.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冊，頁6。 

23.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708。 

24. 「美艾」，指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25.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708。 

26. 拖了二十一年之後，最終日本在1972年9月29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並與中

華民國斷交。而在兩國建交聯合聲明中，日本重申「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

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所謂「復交三原則」，最後一條即是廢除日本與台北

所簽之日華和約。 

27. 1952年4月28日由中華民國與日本國代表在台北所簽和約，中文正式名稱為《中華民

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自簽約之後半個世紀間，國民黨政府習慣簡稱之為《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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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約》。固然在1971年10月之前，中華民國確實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然而這項中國

代表權的安排，自1950年起便引起強烈爭議，諸多國家咸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

「真正」中國，此項爭議並藉由聯大2758號決議，確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

內之中國地位。本文不欲挑戰或反駁聯大2758號決議之裁定，因此選擇以日文漢字

《日華和約》來簡稱《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 

28.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冊，頁20。 

29.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華民國對日和約》（台北：編者，1966年），頁1-

3。 

30. 因當時舊金山和約尚未生效，日本仍未恢復主權國家身分，因此其在台北的外交使節

無法稱為大使，駐在處所亦不能稱大使館，只能稱為「海外事務所」。 

31. 蔣介石在2月19日當天日記寫道：「吉田仍在其國會說是對台灣政府仍為有限度的地

方條約，殊為可惡，此種鬼祟不正之言行，何以取信於國際也。」隔日更指示葉公

超：「必須先澄清其言，否則不能開今日之和會也。」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

年譜長編》，第十冊，頁20-21。 

32.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華民國對日和約》，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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